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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营企业是由

中外双方共同投资和经

营、 共担风险、共负盈

亏的联合企业。合营各

方可以以现金、实物或

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作

为对合营企业的投资。
目前我国举办的中外合

营企业，合营各方实物

投资的比重较大。由于

实物品种规 格 繁 多 复

杂，数量单价不同以及

其他原因，实物投资存

在的问题较多，特别是

外方合营者的投资（外

方的实物投资主要是机

器设备和其他物料）。
为避免出现较多问题，

本文结合实际工作，谈

谈注册会计师验资时对

合营外方实物投资原始

发票的审查问题。

《 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法实施条例》 规定，

作为外国合营者出资的

机器设备或其他物料，

必须符合 下 列 条 件：

（1 ）为合营企业生产

所必不可少的：（ 2 ）
中国不能生产，或虽能

生产，但价格过高或在

技术性能和供应时间上

不能保证需要的；（3 ）

作价不得高于同类机器

设备或其他物料当时国

际市场价格。这一规定

是注册会计师对合营外

方实物投资进行验证的

总原则。
合营外方以机器设

备或其他物料投资，对

其作价如果合营企业合

同或有关协议已有明确

规定、并且 公 平 合 理

的，注册会计师验资时就应按规定办。若无作价规定

或规定不明确的，对旧的实物可由合营各方按现行市

价协商或聘请专家和有关部门评估定价；对全新设备

或物料，则要审查合营外方在采 购地开出 的原 始 发

票，其作价应为原 始 发 票 上记载的购进 价，加上运

费、保险费等各项费用。有的合营企业外方不提供原

始发票，仅寄交发票复印件，这与《 中外合 营企业会

计制度》 关于“合营企业每发生一笔经济业务，应取

得或填写原始凭证”的规定是不符的。如果外方确有

困难，不能提供原始发票，可采取以下办法处理：

1、要求合营外方寄来原始发票，由 我国经办该项

业务的注册会计师签注已经验证字样后退还，并在发

票复印件上背书说明，留存合营企业备查。

2、由外方合营者委托在中国设有办事处的外国会

计师机构，亲自查阅该原始凭证后出具证明，交予合

营企业作为原始凭证。

此外，如果只有出资设备或其他物 料的报价单，

而无原始发票，那么只要价格合理、设备或物料质量

先进、符合要求，也是可以的。

外国合营者以全新设备或物料出资，对其提供的

原始发票的审查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审查原始发票填列的购货日期及发票抬头。

购货日期应接近外国合营者的出资日期；发票抬头一

般应为外国合营者，如果是合营企业名称也可，但需

要由外方在发票上背书，说明该设备或 物料用于对合

营企业投资，以备查考。除此之外，不可用其他单位

或个人的名义填列发票 抬头。

二、审查原始发票记载的 机 器设备或物料的品

种、规格、 型号、数量、单价等是否与外国 合营者投

入的实物相吻合。如有不符则应查明原因、如果发票

金额只有一个总数，不记载单价，注册会计师不能验

资，必须要求外方提供记载单价的原始凭证。按照我

国政府规定，外国合营者出资机器设备或 其他物料的

作价，不能高于现行国际市场价格，实际上外方合营

者随意提高价格的情况很多。为了审查外方合营者的

出资作价是否合理，我们必须熟悉和了解国际市场行

情，有关部门应密切配合，协同对外，不搞信息封锁

和自相竞争。另外，还可通过我国的驻外机构，直接

到外方出资机器设备或其他物料的生产厂家或有关单

位询价；对外方从国外自己的公司购买设备或物料用

于投资的，应要求其提供同 类 物 品 卖 给第三者的价

格，以便比较。

由于国外发票不象国内那样规范 化，因 此对外方

机器设备或其他物料投资作价的审查，不能简单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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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填列 价 格 为 准，而需多方询价，采取“货比三

家”或聘请有关方面专家 评 估 等 方法，以免上当受

骗。

三、审查原始发票填列的供货单位名称、产地等

是否与实物一致。应要求外方合营者提供产品产地证

明书或厂家制造证书以及有关证明文件，并与实物核

对，防止外方合营者将质量低劣、落后的机器设备或

物品改头换面后，以次充好，或充当中间商，转手加

价从中渔利。这种情况在实际工作中时有发生，有的

外方出资的设备或物料掺假、冒牌、陈旧，而且作价

高，因而严重影响了我方合营者和我国的利益。

四、审查其他有关费用凭证。对诸如运费、保险

费等各项费用，必须对记录费用发生情 况的原始凭证

做详细审查，如有不正常的费用支出、应查明原因，不

合理的不能承认，以维护合营各方的正 当经济权益，

促使合营企业健康发展。

杂谈
外向 经济与政府廉洁

陈新元

前不久，赵紫阳同志强调指 出：“经 济要 发展，

政府要廉洁。”将政府 廉 洁 作 为经济发展 的必 要条

件，提醒 人们加以 重视。

马克思主义认为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 具 有重要

的反作用 ，在特定条件下甚至起决 定性的 作 用。作为

上层建筑核心 部分的政府，其 廉 洁 与否，对 经 济发

展、尤其是对社 会生产 力之最活跃的因素 人民群众积

极性 与创造性的调动和发挥，有着难以 估量的 影响。
在目前人民群众对某些政府工 作人员以 权谋私、 收礼

受贿的腐败现象深为不满的情况下，“经 济 要发展，

政府要廉洁”这一提法具有迫切的现实 意义。

根据中央大 力 发展外向经济的 战略 ，要求政府更

须廉洁。历 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官 员须 索 无已 会使外

商望而却步，不敢问津；而弊绝风清的地方 对 外商有

着巨大的吸 引力。《 旧 唐书、李勉传》 记 载：李勉被

任 命为广 州刺 史兼岭南节度观 察使 ，刚到任 时每年只

有四 、五艘从西域来的商船进行贸易，由 于 “勉 性廉

洁 ，舶 来都不检阅”，改 变了以 往借检查货物 为名敲

诈勒索的陋规。因而 ，一年的外商来船 达四 十 余艘，

比以 前增加了十倍。在封建社会中，李勉这 样 的官员

只是凤毛麟角，但却反映 了政府廉洁对外 贸 发展的良

好 影响和促进作用 ，至今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在对外活 动中要 坚持 “廉洁” ，很重要 的 一点是

加强政府工 作人员的修养， 自 觉地杜渐防 微。明、焦

竑著的《 玉 堂丛语》 中曾记述过这样的故事，官 员刘

璟出使外国 “交南” ，外人馈赠礼物，他 出 示 了自己

写的一首诗：“咫 尺天威誓肃将，寸心 端不愧 苍苍。

归装若有关 南物，一任关神降百殃。”虽不 免 带有历

史局限性，然而 ，其在 外 事 交 往中自觉 坚持廉洁奉

公 ，一尘不 染的品 格，却是感人至深。如 果说 古 人的

修养标准还只是 “慎独”之类的话 ，那末，我们今天

政府工作人员的思 想 境 界 则是 “全心 全 意为人民服

务”、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克己奉公 ，绝 对不得

假公 济私、 损公利 己。”这种抱 负和 理 想比古代清官

廉吏高多了。在外事活 动中，许多好 干 部严于律己，

用实际行动忠于信仰。但无庸讳言，也有一 些人却不

能身体力行。索贿收贿，以 权谋私 之 弊时有所闻。

政府机关的财计人员直接与财物打 交道， 同时又

负有反映和监督经济活 动的重任。正 己方 能 正人，财

计人员清正廉明才能正 确地进行反映和监督，保 证外

向经济的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讲，财 计 人 员尤其应该

以 身作则、 大兴廉洁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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